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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阳国志》记录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不过，以近人的眼

光看来，《华阳国志》对于特定地方的介绍比较简单，其文字多用来描述该地历史，至于特定地方，则强调其管辖之行政单位、人口数
量，以及地理位置等等。例如，《华阳国志》第 61 页记载:“上庸郡，故庸国，……孟达诛后，复为郡，户七千。去洛一千七百里。”。

② 2006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 467 号国务院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
③ 1986 年 12 月，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胡乔木说过，“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当代志书编纂

教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 页。

志书中的法律建设

———以部分省级志书为考察对象

吴玉章

摘 要: 针对志书相关部分开展研究，在法学界尚属少见。本文从法学的立场出发，认真思考了

志书所体现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建设。本文提出了三个关键标准，以此来确定志书所体现的法律观念，

并通过阅读志书的相关章节描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建设的大致过程。最后，本人从法学角度

出发，提出了修改志书法律部分编写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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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将对志书所反映的法律建设展开相关研究。在我国现有的三级志书中，都有法律建设的内容，因此，法

律建设问题是志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鉴于我国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志书数量惊人，本文的

考察对象只能局限于部分志书，又由于搜集资料的困难，本文只能将考察重点放在部分省级志书( 但又不限于

省级志书) 上面，希望通过对“部分”的研究而发现一些“一般性”结论，实现“管中窥豹”的目的。
志书，就是地方志。地方志的编修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地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存在较大争

议，各种说法总共有 17 种之多［1］( P. 19 － 23)。看来，要确定志书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还不容易。不过，大家公认，

晋人所著《华阳国志》①是流传到今天的最古老的志书。再就志书的性质而言，当前即使有一些争议，但是，大家

还是接受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②的说法。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

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早在 1986 年底，胡乔木就曾经指出，

地方志是指以记录特定地方行政区域内各项事业现状与发展为内容的资料性图书。③

志书起源说法甚多，而志书内容也多有变化。早期志书多为地理记载，即以文字记载一地山川形胜的地理

书籍［2］( P. 10)。后来，渐渐出现了以《图经》为主要形式的地方志书。所谓《图经》指以一地地理地图为主的地方

志书。隋唐五代时期，《图经》大行其道，其代表作有隋代《区宇图志》、《隋诸州图经集》等。宋代时期，我国地

方志书基本定型。地方志大都具备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统合古今等基本特点，并发展成为一类与众不同的历史

资料图书。元、明、清时期，地方志继续发展，不仅志书的形式日趋多样，而且，志书的理论也日益发展。清代，甚

至成为我国地方志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在康、雍、乾时期，随着地方志书的逐渐发展完善，学

者们在其中的贡献与影响也日益突出，学者们甚至通过编修志书的实践而提出或丰富自己的志书理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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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编纂乾隆《汾州府志》、孙星衍主修的乾隆《松江府志》，以及章学诚编纂的《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等等。
民国时期，地方志工作也有所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度关注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

门调阅了《四川通志》、《华阳国志》等一批书稿，并选辑了其中部分内容，转发给到会人员。同时他还倡议，全国

各地要编修地方志［2］( P. 22)。之后，1958 年 6 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后转至中国科学院。
1959 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档案局联合成立了“中国地方志小组”，具体负责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的组织领导。

就在地方志工作全面启动，稳步前进的大好时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方志的

编修工作基本中断，中国地方志小组也停止了工作［2］( P. 22)。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1 年 8 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山西太原正式成立。1983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

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并易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

地方志工作高度重视，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各地普遍开始了由各级地方行政系统组织编修地方志书的工作，

各级( 省、市、县) 人民政府普遍设立了地方志办公室，其中工作人员或为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其人员的工

资与工作经费由各级财政负责直接拨款。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先后开始了两轮志书的编修工作。二轮志书的起止时间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1 世

纪初。但是，由于各地的差异，各地完成的进度并不统一。有的地方，例如广东，已经完成二轮志书的编修，有

《广东省志》( 方志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为证。而有的省、自治区则刚刚完成一轮志书的编修。
2014 年 5 月，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志书 5 800 多部。全国第二轮修

志工作深入展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其中广东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从 2008 年 11
月到现在，五年来，全国出版规划内三级志书 1 000 多部，累计 1 400 多部。

为什么要研究志书? 作为当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三级志书不仅是了解特定行政区域历史与现状的第一手

材料，而且也是了解有关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如何在地方落地的首选材料。同时，志书包含着大量的相关材料，

数据、概念，甚至有一些认识模式。因此，深入认识、研究志书，同时参考其他材料，不仅可以理性地了解我们是

如何“走”过来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而且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性东西。
作为法学人，我们大都愿意以法律为圭臬，视法律为生活的大纲。少数法学人头脑发热，热衷于通过法律改

造社会。当然，学者中也有不同意见。① 然而，通过研究志书中的相关材料，我们发现，社会生活中还有其他的

观察法律的角度或方法，或者说还有其他层次的认识，甚至是远比学者们的意见更有影响的认识。例如，依照一

种观察角度，或者说志书的观察角度，法律不过是一个部门。具体说来，法律是政府的诸多工作之一，服务于政

府工作的中心任务。对此，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只有把不同角度的认识综合在一起才能算作是对于法律

的完整认识吧。
还有，深入研究志书所反映的法律还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法律是如何发展过来的，特别是法律是如

何从一个“砸烂公检法”的状态逐步发展到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状态的。因此，深入研究志书中所反映

的法律，包括对法律的认识和法律建设成果，也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法律观念，从而能够更加全面而实际

地认识法律问题。
当然，对于法学人来说，志书中的材料，尽管经过了志书编修者们的加工整理，但是，从法学的研究而言，还

是一类未经深入加工的材料。可以说，这是一块无主地，它有河流、山川、丘陵、洼地、树林、荒地等，面对这些丰

富的“材料”和“现象”，我们既相当兴奋，又不禁踌躇万分，因为不知如何在法学地图上表示它们，更别提建立它

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了。因此，如何提炼这些材料，并从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就构成研究中的难点。换句话说，

研究志书中的法律问题就要求，重新加工志书中的材料。所谓加工材料，实际上就是建立作者自己的分析框架

和方法，使得志书中的材料服务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就目前情况而言，似乎还没有法学人在志书领域中“耕

作”，至于针对志书的法学研究成果也几乎不见。

88

① 然而，与其不同，苏力教授讲过，“法治最终如何，从来不是法学家说了算的”。参见《送法下乡》( 自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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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书中的法律观念

按照我国的有关规定，省、市、县三级政府组织都应该编修志书①，而在上述三级志书中，也都有法律建设的

记录。在叙述法律建设的时候，志书“集体地”体现出了一种法律观。所谓志书的法律观，也就是志书对于法律

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志书反映法律建设的前提和基本框架，因此，值得我们重视。然而，如何发现这种法律观?

我按照如下三个关键步骤来依次探索前进。
第一、志书介绍法律建设的位置

1995 年出版的《常州市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共 52 卷，其中，在“政权政协”卷之后，是“公安司法”卷，

之后则是“劳动人事”卷。
1998 年出版的《青岛市志 公安司法志》( 新华出版社) 在《青岛市志 军事志》之后，又在《青岛市志 外事志

侨务志》之前。《公安司法志》大致按照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的顺序依次介绍。
1999 年出版的《保定市志》( 方志出版社) 则在该志第 4 卷《司法》卷中介绍了政法工作。《司法》卷之前是

第 3 卷《政权 政协 政务》，而《司法》卷之后则是第 5 卷《军事》卷。
2009 年出版的《东安县志 1989 － 2004》( 方志出版社) 全书 22 篇，其中政法工作是第 13 篇，第 12 篇是国防，

而第 14 篇则是劳动人事，第 15 篇是民政。
2012 年出版的《芷江县志》( 方志出版社) 全书 25 篇，其中第七篇是综合政务，第八篇是“政法 国防”，第九

篇是经济综述。
2012 年后出版的《江阴市志》( 1988 － 2007) ( 方志出版社) 第 22 卷介绍了“政法 军事”工作。第 21 卷是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社会团体，而第 23 卷则是科技工作。
2013 年出版的《冀州市志》( 方志出版社) 全书共 27 篇，其中第 19 篇介绍了政法工作，第 18 篇是综合政务，

第 20 篇则是军事。
按照《天津通志》的安排，在《政协民主党派志》之后，《人民防空志》之前是政法的三本志书，它们分别是

《公安志》《检察志》和《审判志》。②

《山西通志》的安排则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志》( 33 卷) 和《民政志》( 35 卷) 之间，介绍政法工作，它们分别

是《警察志》、《检察志》、《审判志》和《司法行政志》。上述四本政法志书都归属于《山西通志》的 34 卷。③

《内蒙古自治区志》的安排是，在《环境保护志》和《旅游志》之间，安排了《审判志》。④

在《江苏省志》的编排中，关于法律部分共有五卷，分别是法制志、公安志、检察志、审判志、司法行政志。在

这五卷之后则是民政志。⑤

《新疆通志》的卷目设计则是，在《群众团体志》( 19 卷) 后面，安排关于法律的几卷，例如公安志、检察志、审
判志、司法行政志等，此后则是民政志( 24 卷) 。
《海南省志》的考虑是，将法律部分放在《民政志》和《工青妇志》之间。《四川省志》的安排是，在《党派群团

志》之后，介绍法律部分，然后就是《军事志》。《广西通志》则将法律部分放在《政协志》之后，《军事志》之前。
《贵州省志》大致相同，将法律部分放在了《政协志》和《军事志》之间。《云南省志》则在《外事志》之后，介绍法

律部分，此后则是《汉语方言志》。《西藏自治区志》的编排有些特殊，在《气象志》( 第 2 卷) 之后，就是审判志

( 第 3 卷) ，而在之后则是《军事志》( 第 4 卷) 。
作为全国第一部“二轮”志书，《广东省志》( 方志出版社) 的安排有所不同。2014 年出版的《广东省志》共

33 卷，而《政法卷》在全书中排位第 28 卷。它的前卷，即第 27 卷是《纪检、监察卷》，而它的后卷，即第 29 卷则是

98

①

②
③
④
⑤

在我国，目前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出版数量是惊人的，至少也有几千部志书。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要想穷尽这几千部志书是一
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好在志书的“同质性”很强，它们的主导思想、篇章机构、叙述风格等等存在着明显的统一性，或者说大同小
异，这就给研究者研究志书所反映的趋势提供了方便和可能。况且，“穷尽”研究对象之后再发议论与能够“管中窥豹”，皆为治学之基本
方法，自不待言。

《天津通志 审判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山西通志》，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内蒙古自治区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江苏省志 审判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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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卷》。
尽管志书安排政法工作的具体位置不尽相同，但是，2010 年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编辑出版的《当代志书

编纂教程》建议，各级志书在介绍法律建设的具体内容时，注意把握两个原则。一个是，法律建设内容一般都在

政治部类中介绍，而政治部类则被安排在经济部类和文化部类之间。另一个是，在介绍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

团体之后，民政工作之前介绍政法工作［2］( P. 374)。
第二、志书介绍法律建设的先后顺序

在介绍政法工作时，几乎所有志书都有一个它自己的先后排列的顺序。
1. 介绍的先后顺序大都按照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的顺序依次介绍。
2. 在按照上述顺序介绍的同时，有些志书优先介绍政法委。例如，《保定市志》、《江阴市志》。《广东省志

政法卷》的篇目设计与之类似，它按照政法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行政的顺序介绍政法工

作。当然，优先介绍政法委有助于突出省、市、县政法委在当地政法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在介绍政法委时，有的

志书还介绍了政法委的基本职能，例如，《保定市志》在介绍政法委工作时强调了案件协调的职能。“案件协调

是指对重大、疑难案件，采取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司“四长”会议及有关办案人员联合办公的方式，通过充分

讨论，统一认识，疏通办案环节，确定重大疑难案件的管辖、处理等事宜。”①

《江阴市志》全面概括说，政法委的主要职能: “按照上级精神和要求统一政法部门思想，部署全市政法工

作，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支持政法各部门依法办事，研究有关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检查了解

政法各部门执法情况，协调政法各部门关系，加强政法各部门班子、队伍建设。”②

《广东省志 政法卷》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政法委机关的人数。据统计，1991 年，全省政法委机关人员达 1
374 人。2000 年底，全省政法委机关人员为 2 256 人。④ 值得注意的是，不到十年时间，人员增加了将近 1 000
人。

此外，《广东省志 政法卷》还介绍了省政法委职能的变化情况。1988 年，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广东省委决

定成立中共广东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其职能主要协助省委领导和协调全省政法工作。⑤ 1990 年，广东省委根据

中央的指示，又恢复了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省委政法委的职能增加“协助党委考察政法机关领导班子，

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⑥ 1995 年，省委政法委的职能又有所增加，“组织领导和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研究指导全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⑦2000 年，省委政法委的职能又有所增加，“组织、推动司法机关依法

治省基本方略的实施，调查协调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向省委提出建议; 组织查处妨碍司法的工作，组织、协
调、指导全省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 组织、协调、指导全省禁毒工作。”⑧

广东省委的上述做法与党中央在这一时期的有关决定是一致的。1988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

法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1990 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

政法委员会。1994 年，政法委的职能有所增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在谈到政法委的职能时规定“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组织

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研究、指导政法队伍建设和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建设。”⑨1995 年，政法委员会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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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保定市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1 页。
《江阴市志》，送审稿，第 1030 页。
《广东省志》总目录如下: 第 1 册《总述卷》、《大事记卷》; 第 2 册《资源 环境卷》; 第 3 册《人口卷》、《民族宗教卷》; 第 4 册《行政

区划 地名卷》、《民政 残疾人事业卷》; 第 5 册《水利卷》、《城乡建设卷》、《人民生活卷》; 第 6 册《经济体制改革卷》、《经济特区与开发区
卷》; 第 7 册《经济管理卷》; 第 8 册《财政税收卷》; 第 9 册《农业卷》。第 10 册《工业卷》; 第 11 册《交通卷》; 第 12 册《信息产业卷》、《邮
政 电信卷》; 第 13 册《银行 证券 保险卷》; 第 14 册《对外经济贸易卷》; 第 15 册《海关 检验检疫卷》; 第 16 册《国内贸易卷》，《专卖卷》;
第 17 册《旅游卷》; 第 18 册《教育卷》; 第 19 册《科学技术卷》; 第 20 册《社会科学卷》; 第 21 册《文化卷》; 第 22 册《新闻 传播卷》; 第 23
册《卫生 医药卷》; 第 24 册《体育卷》; 第 25 册《党派 群众团体卷》; 第 26 册《政权卷》; 第 27 册《纪检 监察卷》; 第 28 册《政法卷》; 第 29
册《军事卷》; 第 30 册《侨务卷》; 第 31 册《劳动 社会保障卷》、《人事卷》; 第 32 册《人物卷》; 第 33 册《专记卷》。

《广东省志 政法卷》，方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 页。
《广东省志》，方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 页。
同上注，第 26 页。
《广东省志 政法卷》，方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 页。
同上注，第 27 页。
转引自周永坤:“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载《炎黄春秋》2012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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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有所增加。①

第三、志书介绍法律建设内容的重点

从介绍的具体位置和介绍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发现，法律建设的重点似乎一直就是公安工作。这有几个

方面的证据。第一，志书在介绍公安工作时相当详细，内容也很丰富。例如，《东安县志》在介绍政法工作时，对

于公安工作高度重视，分别按照治安管理，刑事侦查，安全保卫，预审、看守、行政拘留，执法监督，防治突发事件，

森林公安，湖南省东安监狱等八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公安工作。
《江阴市志》在介绍公安工作时，分别介绍了机构与队伍、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治安管理、内部保卫、出入境

和往来港澳台人员管理、监所管理、科技强警、公安法治等九个方面的内容，可谓事无巨细，一网打尽。
在《广东省志 政法卷》中，一共有 17 章介绍公安工作，其中包括: 1． 机构与队伍，2． 政治保卫，3． 刑事侦查，4． 预

审与监管，5． 治安管理，6． 户政管理，7． 道路交通管理，8． 出入境管理，9． 边防管理，10． 消防管理，11． 经济文化保卫，

12． 警卫，13． 公安科技，14． 公安计算机技术与通讯信息化建设，15． 110 报警服务体系建设，16． 公安法制建设，17． 公

安宣传等。在《广东省志 政法卷》中，公安工作 252 页，检察院工作篇幅 156 页，法院工作篇幅是 146 页。
第二，在政法工作中，介绍公安工作的篇幅最大。1997 年出版的《湖南省志 公安卷》( 内部发行) 是 32 开

本，63 万多字。与此同时，1996 年出版的《湖南省志 检察卷》( 内部发行) 也是 32 开本，41 万多字，而 1995 年出

版的《湖南省志 审判卷》( 内部发行) 32 开本，51 万多字。( 以上《湖南省志》皆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1996 年出版的《云南省志 公安卷》16 开本，120 万字，而 1999 年出版的《云南省志 审判卷》16 开本，85 万字左

右。1995 年出版的《云南省志 检察志》16 开本，62 万字左右。( 以上几本云南省志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 年前后出版的《陕西省志 公安志》，16 开本，158 万多字。《陕西省志 检察志》2009 年出版，16 开本，

近 50 万字，《陕西省志 审判志》1994 年出版，16 开本，106 万字左右。( 以上几部陕西省志皆由陕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
2002 年出版的《广西通志 公安志》16 开本，160 万字。《广西通志 检察志》1996 年出版，16 开本，60 万字，

而《广西通志 审判志》2000 年出版，16 开本，73 万字。( 以上几本志书皆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再看《天津通志》。在同样开本的前提下，它的《公安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1 800 千字，而《审

判志》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出版，1 023 千字。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例如 1995 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甘肃省志 审判志》16 开本，80 万字。该志

正文第 1 页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的题字( 题字是“甘肃审判志”) 。而《甘肃省志 公安志》1995 年出版，16
开本，68 万字左右，《甘肃省志 检察志》1995 年出版，16 开本，30 万字。
《保定市志》第 4 卷介绍司法工作。其中，公安工作篇幅是 34 页，检察院工作篇幅 20 页，法院工作篇幅 26 页。
在《江阴市志》中，公安工作篇幅 15 页，检察院工作 7 页，法院工作篇幅 10 页。
当然，我们不能说，篇幅多就一定意味着工作重要，但是，篇幅多说明工作内容丰富，而且，篇幅毕竟是一个

指数，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志书编修者心目中的法律工作。
志书编修者通过位置、顺序和重点介绍，使得志书中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建设得以展示，值得深入思考。就志书

中的法律观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构成。第一，所谓的法律就是政法。在前面引证的绝大多数志书中，编修者

们大都以政法工作指代法律。第二，政法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在政法工作中，公安具有特

别重要的份量和意义，突出介绍公安工作则帮助形成了如下的认识，即政法工作，说到底，就是公安工作。② 而公安

工作几乎是包罗万象的，甚至是无所不包的，而检察院和法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协助公安工作的。
在志书中，对于法律建设而言，位置、顺序和重点介绍都是很重要的。③ 但是，在志书中，读者看不到位置、

顺序与重点介绍的标题，它们都隐藏在文字背后，它们在发挥着实际的作用，规定着法律建设的全部内容。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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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永坤教授论文有详细说明。周永坤:“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载《炎黄春秋》2012 年第 9 期。
与这种认识相关，上个世纪 90 年代，各地的政法委书记一般都由当地公安局长担任，此外，就是政府的副职担任。这个问题比

较复杂，值得专文加以深入研究。参见周永坤，“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载《炎黄春秋》2012 年第 9 期。
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了“部署”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参见布罗萨: 《危险的哲学家———福柯》，罗惠珍译，漓江出版社 2014 年

版，第 29 －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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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而言，如果没有一定的位置，没有先后顺序，没有重点介绍，也就没有法律建设。反过来说，法律建设的展现就

依赖于具体的位置、顺序和重点介绍。
可以说，在志书中，法律建设的位置、顺序和重点介绍都是志书编修者的有意安排，是法律建设得以展示的

结构，服务于编修者对于志书全部内容的总体考虑，也是体现志书编修者对于法律认识的窗口。在志书编修者

心目中，位置、顺序与重点介绍与主题的重要性是密切联系的。例如，在各级志书之中，民政工作从来也不会摆

放在志书首位，位居首位的从来都是党政部门。
在志书中，位置有不同寻常的作用。只有先有具体位置，才有进一步的来龙去脉，才有先后顺序。否则，在

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里，根本就没有先后顺序可言，也谈不到介绍的重点。位置昭示人们，特定主题是否具有重

要性，或者说，特定主题具有怎样的重要性。总之，在志书编修者心目中，对于所要叙述的所有内容，他们都有一

个按照其重要性而摆放的不同空间。
志书之所以具有上述法律观念，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政府部门工作的实际状态。在法学院学习法律的

人们愿意相信法律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然而，如果跳出法学院的圈子，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观察，我们就会发

现，“一元化”领导的政府管理面临千头万绪的工作。尽管政府管理工作中的每一种都有理由自称自己重要，但

是，在政府管理者心目中，它们不过都是管理者所面临的具体事务之一，而且，在政府管理者那里，这些千头万绪

的工作一定有一个排列顺序。也就是说，有一个先后、轻重、缓急的安排。否则，政府管理一定会陷入“无头苍

蝇”的处境，一定会瞎碰乱撞。正是这种政府管理的实际状况决定着法律建设的具体地位，而这又影响着志书

编修者对于法律建设的认识。
第二，我国当前志书编修的要求使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 14 条规定了

志书篇目设置的原则，即“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做

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形式上不强求一律”。［2］( P. 108) 在处理相关材料时，志书编纂者们突

出“类”的意识，强调一类事物之间的共性。“志书记述一类事彼此之间的相同点，应该是志书记述事物的分类

标准。”［2］( P. 109) 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过于强调事物之间的共性而忽视了事物的时代性，恐怕也是得

不偿失的，因此，也是应该及时改进的。
第三，还要看到，志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法律观念，尽管今天看来是不完善的，但是，它的确有自己出现的必然

性。任何一种法律观念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它只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发

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性认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来看，在改革开放时期之前，我们曾经经历过“文

化大革命”时期，而那个时期是轻视法律作用的，甚至是“砸烂公检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深刻总结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结合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党和政府开始提倡重视法律的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深入发展，执政党对于法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相应的，我们

国家也开始进入了法律发展的新阶段，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发展阶段。
三、志书中的法律建设

我们以审判工作为例，介绍志书中法律建设的具体内容。志书在介绍审判工作时，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这

些要点是所有志书都应该包括的。
( 一) 机构与人员

人民法院数量的变化。
早在 1979 年，广东全省共有法院 126 个。① 2000 年，广东全省共有法院 157 个，其中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

级人民法院 21 个，基层人民法院 128 个，专门法院 7 个。②

1993 年 2 月 2 日，在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忠木介绍说，

“全省有一个高级人民法院、三个中级人民法院、1 个海事法院、21 个基层人民法院。”③。
《青海省志 审判志》说明，截至 1987 年，全省共有各级人民法院 57 个，其中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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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广东省志 政法卷》，方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4 页。
同上注。
《海南省志 审判志》，南海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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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9 个，基层人民法院 47 个。①

截至 1989 年底，甘肃全省有各级人民法院 113 个，其中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院 14 个，基层人民

法院 94 个，专门法院 3 个。②

截至到 1989 年，陕西全省共有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院 10 个，基层人民法院 107 个。③

《天津通志》记载，截至到 1995 年，天津市共有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院 2 个，基层人民法院 20
个。④

在《西藏自治区志 审判志》中，到 2000 年 12 月，全区法院共有 81 个，其中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

院 7 个，基层人民法院 73 个。⑤

《新疆通志 审判志》介绍说，截至到 1985 年止，全区共有各级人民法院 100 多个，其中高级人民法院 1 个，

高级人民法院分院 2 个，中级人民法院 14 个，专门法院 2 个，基层人民法院将近 90 个。⑥

《黑龙江省志》对于法律的编排有些特色，它将政权沿革、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五个部分统统纳入

《政权志》。《黑龙江省志 政权志》透露，截至 1985 年，全省共设有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院 19 个，比

“文化大革命”之前增加 8 个; 基层人民法院 182 个，比“文化大革命”之前增加 88 个。⑦

上述数字的变化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从 1978 年开

始，在党中央有关指示的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大都逐步然而又是不可逆地建立并渐

渐完善了法院的设置和审判人员组成。而随着法律影响社会生活越来越深入，法院的权威越来越强，法院的设

立也越来越合理，法院的分布也越来越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
再看法官人数的变化。
1984 年底，四川法院干部共有 10 775 人。⑧

截至到 1989 年，甘肃全省法院干部 5 584 人。⑨

根据《陕西省志 审判志》的记载，1979 年时，全省法院人员 3 243 人，到 1989 年时，全省法院人员已经达到 7
332 人。瑏瑠

根据《河南省志 审判志 司法行政志》记载，截至到 1987 年，全省法院共有干部、职工 12 638 人。瑏瑡

根据《广西通志 审判志》瑏瑢( 16 开本，730 千字) 的记载，截至 1996 年底，全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的干警已达

10586 人，为 1950 年的建院初期的 14 倍，为 1978 年的 5 倍，其中审判人员 7 831 人，占 74%。
根据《江西省志 江西省法院志》的记载，截至到 1990 年底，全省有 1 个高级人民法院，有 11 个中级人民法

院，基层人民法院 100 个。瑏瑣 截至到同一时期，全省有法院干警 6 482 人，其中正副院长 369 人，正副庭长 1 292
人，审判员 1 296 人，助理审判员 1 252 人。上述人数之和是 5 665 人，占法院干警总数的 82． 8%。瑏瑤

在山西省，根据《山西通志 审判志》的记载，至 1995 年，全省法院在编人数 8 324 名。瑏瑥

截至 1994 年，贵州全省法院系统人员编制达到 8 110 人。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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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根据 1987 年的统计，全省法院人员共有中级人民法院人员 1419 人，加上基层人民法院人员将近

9 000 人，再加上高级人民法院的人员，估计总数也在 10 000 多人。①

专业培训的成果:

从 1995 年开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广东省开展了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全省各级法院共有 1400 多人

参加了考试。1997 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广东省开展了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考试工作，全省 1 718
人参加了考试。1998 年，全省各级法院开展了法官等级评定工作，至 2000 年，全省法官评定二级大法官 1 人，

一至四级高级法官 654 人; 一至五级法官 8 371 人。从 1985 年 － 2000 年的 16 年间，全省共培养大专学历生 4
640 人，( 审判) 专业证书生 5 580 人。全省法院中大专以上学历所占的比例从 1985 年 7% 上升至于 2000 年的

75． 5%。②

《云南省志 审判志》提到，到 1994 年，学历生已毕业 2130 人，专业证书结业 972 人，合计 3102 人，连原有的

和 1985 年后逐年接收的大专毕业生，云南审判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的人数比例

达到 58． 6%。③ 从此逆推，可以知道，截至 1994 年，全省法官队伍人数大致在 5 000 人上下。
根据《福建省志 审判志》的记载，1995 年，全省共配备干警 6 986 人，比“文化大革命”前的 1 113 人增长 5．

28 倍。1995 年，全省共有审判人员 4 588 人，其中共产党员占 61． 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 69． 46%，从事法院

工作 10 年以上的占 47． 45%，45 岁以下的占 78． 47%。④

截至到 1985 年，业大上海分校首次向全市法院发出招生通知，报考人数 1 303 人，占全是法院干警总数的

44． 10%。⑤ 由这个数字逆推，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在 1985 年前后，上海全市法院系统人员总数不超过 3 000 人。
根据《山西通志 审判志》的记载，山西省全省法院干警总数为 9000 余人，经“业大”培养毕业的大专、本科生即

占 52． 5%。“业大”毕业生中，审判人员( 院长、庭长、审判员、助审员、执行员) 占全部毕业生总数的 89． 5%。⑥

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天津分校 1988 年举办法律( 审判) 专业证书班，学制三年，已经有三届学生入

学，1991 年首批取得结业证书的有 254 人，举办的大专班已招收新生 1181 人。至 1991 年 8 月，已有 713 人取得

法律专业大专毕业证书。⑦

在内蒙古自治区，2005 年统计，自治区法院 5557 名法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已经到达 2 728 名，占法官

总数的 50%。⑧ 同样，根据 2005 年的统计，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和其他干警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达 8
230 人，占全部审判人员和干警总数的 92． 60%。⑨

上述数字表明，与全国法院建设与人员专业化趋势完全一致，全国各省审判人员的专业化得到显著加强。
( 二) 具体审判工作

1. 坚持党的领导

在各省级志书，即省级审判志中，编修者们都能够自觉强调，在审判工作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并将其视为一

个最根本的原则。在《陕西省志 审判志》中，特别是概述部分，志书的编修者们强调，“建国后，全省各级人民法

院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二十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又适时地严厉打击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和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

子。”瑏瑠

在贵州，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贯彻中共中央、中共贵州省委的指示，解放思想，开拓前进，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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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法院改革，不断加强法院建设，使法院各项工作与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同步发展。”①

1996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该通知转发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当前社会治安社会稳定方面

的突出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在当年 4、5、6 三个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场严打的斗争。
对此，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按照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部署，积极投入到“严

打”斗争之中。②

2000 年，根据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部署，西藏全区法院集中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严格执行刑

法、刑诉法及有关规定，同分裂主义势力和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及黑恶势力作坚决斗争。③

2. 强调依法审判

( 1) 强调按照国家的政策法律审理案件

在《上海审判志》附录中，有一段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关子展向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作的工作报告( 1983 年 4 月 22 日) ，其中就提到，“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刑法和刑诉法，从严从

快惩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④

在内蒙古，1982 年和 1983 年，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做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罪犯和严

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迅速开展了严惩严

重破坏经济犯罪分子和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三个战役”。⑤

1990 年 4 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区法院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第十五次全国法院

工作会议精神。根据这次会议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全

面做好各项审判工作，更加自觉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⑥

在青海，1982 年以后，青海省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党中央的“通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的统一部署，普遍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里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审理了一批经济犯罪案件。⑦

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实施行政诉讼法时，工作相当细致。为实施而做的准备相当充分，其中包括召开全

省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建立行政审判机构、受理行政案件、宣传行政诉讼法、进行调查研究、开展试点工作

等。⑧ 从 1991 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都有开展行政审判工作的年度报告。在报告中，不仅讲到取得的成绩，还

讲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等等。
贵州各级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严肃执法，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在这一阶段，全省各级法院对国家颁布施行

的各项民事法律、法规都认真地组织学习; 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力求准确掌握立法的精神实质，确保执法中

不发生偏差。⑨

按照党中央《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0 次会议《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

的犯罪的决定》，青海各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普遍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领

域里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审理了一批经济犯罪案件。瑏瑠

1990 年 4 月 26 日，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顾念祖在向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

作的工作报告中，结合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强化对敌专政的职能，严惩严重刑事犯罪

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瑏瑡

( 2) 强调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若干《决定》审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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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努力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79 年) ，以及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96 年) ，认真落实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原则。
198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犯罪分子的决定》。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上述两个《决定》时，结合广东地区的实际情况，除了严厉打击

上述犯罪行为之外，还增加了几个方面的犯罪，如境外人员入境犯罪的、为首组织偷渡、引渡活动的等，作为重点

打击的对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 1979 年 ～2000 年期间，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1988 年《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及

时审理经济犯罪案件的通知》的精神，严厉打击了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1999 年，按照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3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广东全省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审理各类刑事案件。
《安徽省志 司法志》记载，1983 年 8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

争。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了相应的决定。8 月 14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全省法院院长会议，要求各级人

民法院“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主要力量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去”。①

对于地处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云南、贵州的各级人民法院来说，它们都在省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央的指示，

根据“慎重稳进”方针，处理少数民族公民的违法犯罪问题。一般来说，“对于少数民族公民的刑事犯罪，在处理

上要比汉族宽一点，对少数民族的婚姻纠纷，要通过‘三老四少’进行调处。”②

( 三) 认真落实审理案件过程中程序性规定

广东省分别规定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 包括国内案件和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的标的

范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经济案件的标的方位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的标的范围等

等。后来，在社会发展中，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的标的范围又有所变化。
在 1980 － 1994 年期间，云南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执行了刑诉法规定的各项程序制度。其中包括: 审级制度、

案件管辖、回避制度、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公诉制度、公开审判、辩护制度、合议制度、上诉制度、复核制

度、审判监督程序、执行制度、罪犯减刑、假释、又犯罪的管辖和处理程序等共 13 项制度。
《广东省志 政法卷》强调了举证责任的改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从 1996 年开始，广东各级人民法

院开始尝试要求当事人在案件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提供证据。1997 年，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并下发了《广东省法院

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定》，为当事人的权利和司法审判活动的公正提供了有效的保证。
1988 年 7 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开审理再审案件的通知》，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抓紧做好公

开审理再审案件的意见》，要求全省法院积极创造条件，有选择地公开审理具备条件的刑事再审案件。1989 年，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人暂行规定》，对申诉人提出的申诉，各

级法院实行分级负责的原则，一般由作出生效判决的裁定的法院审查处理; 对个别案件，上一级法院从实际出

发，也作提审处理。同时，实行对申诉和审判监督统一管理，以提高审判监督的工作效率。几年后，1996 年，省

高级人民法院严格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展刑事案件再审工作。
四、各级法院审理的案件种类日益增加

根据《广东省志 政法卷》的记载，以民商事案件审判为例，略作说明。在法院审判的活动中，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上个世纪末，大量蜂拥而至的案件包括如下一些类型: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房屋纠纷案件( 房屋买卖

纠纷案件、房屋租赁纠纷案件、房地产开发纠纷案件、房屋拆迁纠纷案件、涉外、涉侨、涉港澳台同胞房屋纠纷案

件等) 、知识产权案件( 包括著作权案件、专利案件) 。
根据《广西通志 审判志》的记载，从 1979 年至 1996 年的 18 年中，全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民

事、经济纠纷、行政案件总计 1 333 390 件，以每年 30． 40% 的速度递增; 1996 年全自治区法院审结各类案件 182
419 件，比 1979 年上升 1146． 88%。③ 其中，刑事案件，1996 年比 1979 年上升 461%，每年递增 10． 68% ; 民事案

件，1996 年比 1979 年上升 1085%，每年递增 15． 65% ; 经济纠纷案件，1996 年比 1983 年上升 3052%，每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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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志 司法志》，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6 页。
《贵州省志 审判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83 页。所谓“三老四少”是指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头面人物。
《广西通志 审判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概述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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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 行政案件，1996 年比 1989 年上升 663%，每年递增 33． 69%。①

《福建省志 审判志》记载，1990 ～ 1995 年，全省共审结刑事案件 66 294 件，民事案件 253 015 件、经济纠纷案

件 104 899 件，行政案件 4 082 件，知识产权案件 228 件，海事海商案件 380 件。②

《贵州省志 审判志》记载，贵州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有大致以下几类: 婚姻家庭案件、继承纠纷

案件、房屋纠纷案件、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案件、债务纠纷案件、损害赔偿案件。其中每一类案件又细分为若干

种类，例如，在审判房屋纠纷案件时，又细分为: 房屋确权纠纷案件、房屋买卖纠纷案件、房屋租赁纠纷案件、房屋

典当纠纷案件、房地产开发纠纷案件等。
据统计，1977 年到 1995 年的 19 年间，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 607 444 件，占 46 年民事收案总数的

61． 42%。③ 从 1979 年至 1995 年，全省法院共审理各类一审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 96 万余件，审结各类二

审上诉案件 9 万余件，审结各类申诉复查案件 10 万余件。④

《芷江县志》记载，2000 年，县法院把为重点工程株六线复线建设服务作为民事审判的重要内容抓，对影响

工程建设的 11 件纠纷，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尽量适用简易程序，快审快结。对边远山区的一些民事

纠纷，通过巡回办案和就地开庭，方便当地群众诉讼。⑤

《东安县志》记载，“1998 年，审结民事案 2 278 件，其中房屋纠纷 24 件，损害赔偿 160 件，林木、水利纠纷 10
件，债务、借款合同 1 684 件，婚姻家庭纠纷 323 件，相邻权纠纷 7 件，其他纠纷 70 件。”⑥

《江阴市志》记载，“2002 － 2005 年，审结民事案件 13 384 余件，其中审结婚姻家庭案件 5 026 件( 离婚案件 4
036 件，解除非法同居、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等案件 392 件，婚约财产、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等案件 76 件，抚育关

系、抚育费、抚养费、赡养费等案件 467 件，监护权、确认收养关系、解除收养关系、探视子女、分家析产等案件 55
件) ; 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 1404 件; 事关城市建设的案件 140 件，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动争议、民间借贷、医疗

事故、工伤待遇、损害赔偿、财产权益等案件 6778 件。”⑦

总之，如果再加上大量的不宜归类的案件，以及涉及不同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案件等等，法院的工作不

仅繁重，而且具有很强的挑战性。案件的种类是越来越多，相关的纠纷也越来越复杂，这些都要求审判人员更要

严格依法审判，依法做出裁决。
从上述一些特点可以发现，志书中的法律建设，以审判工作为例，大致呈现几个发展趋势。
第一，法律建设是党领导的若干工作中的一种，因此，在政治上一定要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无论是相应中

央文件的要求，还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事，人民法院都坚决地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法律建设，以审判工作为例，可以说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具有了自己的特性。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

始，一直到 2000 年，人民法院的专业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这些特性既有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也有审判工

作开展的要求。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各级人民法院的专业化要求也是审判工作的必然要求。同时，还

应该看到，人民法院的专业化趋势不能也无法被抹煞的。这些特性不仅包括审判工作中程序方面的许多具体要

求，也包括面对复杂多样的各类案件时逐渐发育起来的法律思维方式。“依法审判”的意识，“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的意识，已经开始越来越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出，对于审判机关而言，根据自身

工作的特点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是一个主要特点。
第三，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前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同时也经历了

一个逐渐嵌入社会生活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法院审判工作逐渐影响社会生活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一个由

人民法院裁决纠纷，确定是非的过程。应该看到，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由人民法院裁决纠纷、确定是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变化，而人民法院权威的确立，以及连带地法律权威的确立，完全符合 1995 年以来“依法治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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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通志 审判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概述第 8 页。
《福建省志 审判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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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也为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事业做了必要的准备。
因此，党对于发展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专业的总体考虑，它包括至少两个要素，一个服从党的领导，另一个

是要求发展各自专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又红又专”，“红”前“专”后。从审判专业来看，党对专业的领导往

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安排领导班子，组织各个级别的法院领导集体，任命院长; 第二，在党发起的重大政治

运动中，无论任何专业都必须服从党的召唤，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例如，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党中央发起的

“严打”行动中，各级法院都积极参与其间，通过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而落实党中央的

“严打”指示。再早的，那就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反右”运动，各个专业领域，包括审判专业，都要按照党的指

示坚决反对右派言论，并按照既定的指标落实右派具体人数。
至于发展各自专业来说，那就需要在日常的专业( 如审判) 活动中，按照( 审判) 专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处理

审判活动。因此，党永远不会停止发起政治运动，因为这既是贯彻党的主张的必需，又是彰显党的领导的重要方

式; 同时，党也不会忽视专业的存在和发展完善，因为这也是专业发展的需要。
五、志书“法律建设”相关内容的反思

按照目前志书体现的法律观念，即使用叙述的方式，将政法工作切割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然后根据编修者

安排的具体位置按照固定的先后顺序，有重点地介绍法律建设的成就。这种介绍模式尽管有自己的优点，但是，

如果展开反思的话，还是发现存在一些根本问题。
( 一) 就法律观而言

志书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也展示了一种法律观念，这些都是志书的巨大贡献，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所引证的

大部分省级志书都是 2000 年前出版的，只有少数省级志书是在 2000 年之后出版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所出

版的绝大部分省级志书都是第一轮修志的成果，只有 2014 年出版的《广东省志》是第二轮修志的成果。考虑到

上述因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省级志书都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并完成编修，进而出版的。因此，绝

大部分省级志书所反映的，应该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认识水平，包括对法律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水平不能不具

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 二) 就志书所反映的法律建设而言

第一，应该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反映法律建设

从 1995 年开始，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历届党的代表

大会都重申了这个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应该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对于法律的最新认识，以

及对于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的强调。这种认识反映了时代的呼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期待。
志书的编修者们应该把自己对于法律的认识提升起来，应该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形成新的法

律观念，并重新谋篇布局，设计章节结构，使得志书对于法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还要按照“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考虑如何反映法律建设的成果和过程。当然，志书的编修原则包括实事求是，但是，

如果不能及时反映党中央对于法律的新认识，不能及时按照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原则编修志书，志书也就没有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二，应该全面地反映法律建设

在当前的省级志书中，对于法律的反映主要集中在司法领域，例如，公检法司几个部门工作情况的报告。然

而，法律包括的内容还比较广泛，仅仅反映司法领域内的法律并不能充分反映法律建设的全貌。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就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 16 字方

针，用以指导全国的法治建设。然而，即使按照这 16 字方针，我们的志书似乎也应该反映更多的内容才对，而不

能仅仅把自己局限在司法工作，或者说扩大的司法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志书编纂教程》中，在介绍人

大工作时也没有立法工作的介绍［2］( P. 350 － 352)。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归纳，完整的法律应该包括至少五个方面，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

律监督等重要内容，缺一不可。对照目前的省级志书，不少志书即使在不同章节中反映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情

况，但是，对于守法和法律监督则基本上还是白纸一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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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编修中体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性，应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应该整体地反映法律建设

在当前的志书中，即使反映法律，编修者们也往往将其分割处理，将完整而统一的法律切割为几个相互独立

的部门，使得法律内在的联系几乎消失。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在目前出版的三级志书中，尽管法律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总体上看，志书中的法律建

设整体性不足，本来在实践中完整的法律，经由志书的介绍，却给读者以割裂的印象。不错，志书在介绍司法工

作时还是比较完整的，大都先后介绍了公安、检查、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律建设的整体

性不足，特别是省级志书中大都把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与省的政法工作完全割裂，从而导致法律建设的内

容大都出现了两个部分或不同位置( 有的省级志甚至没有反映省级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实) ，使得立法与

司法之间联系很不紧密，甚至显得彼此没有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改进的。
实际上，法律是一个整体，它的不同组成部分有自己的内在联系，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前后相继，从立

法开始，直至审判结束。因此，在介绍法律建设时一定要保持法律的完整性，不能存有任意切割想法。
总之，通过志书的相关部分，我们可以了解法律建设的过程和成果，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实际

认识。同时，志书对于法律建设的反映，从目前来看，似乎又有一些不足，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及时改进。志书只

有在真实地、与时俱进地反映法律建设过程和成果时，才能具有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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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legal ideas and legal development in our local records． In order to dis-
cover the above mentioning ideas and development，I suggest three important standards． Also，by reading some
local records，I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the legal development． At last，from legal perspective，I hope to 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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